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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厚铎
　　
　　《秋芙蓉四首》是沈家本于修律困境中触景
生情、托物言志的佳作，诗人以秋日凌霜绽放的
木芙蓉自喻，将改革者的坚守、孤高、豁达与赤
诚熔铸于诗句之中，既是咏物诗篇，更是一位近
代法治改革先驱的精神独白。
　　秋芙蓉，即木芙蓉，于九至十一月霜风渐起
时绽放，不与春芳争艳，却能在万物凋零之际独
展秾芳。这种逆势而生、清雅自持的特质，恰与
沈家本的人生境遇与精神品格高度契合。彼时
清末新政步履维艰，沈家本主导的律法改革，打
破千年旧律传统，废除凌迟、枭首等酷刑，引入
近代法治理念，却被守旧派斥为“离经叛道”，弹
劾与非议接踵而至。寒云漠漠的时局，恰似诗人
身处的困境，而庭院中傲然绽放的秋芙蓉，成为
他精神的寄托，四首律诗层层递进，从花之姿到
花之格，从花之志到花之心，完成了自我人格的
诗意书写。
　　第一首诗以环境起笔，奠定全诗孤高不群
的基调。“寒云漠漠画堂空，赖有秾芳便不同”，
浓密的寒云笼罩着空寂的厅堂，清冷萧瑟的氛
围，正是改革陷入困顿、内心孤清的真实写照，
而浓郁芬芳的秋芙蓉，为这沉寂的场景注入生
机，凭一己之姿打破平庸，彰显出与众不同的风
骨。诗人以芙蕖作比，写其“好似芙蕖临北渚，肯
随桃李嫁东风”，北渚之上的芙蓉如荷花般清

雅，更有着桃李不及的傲骨——— 春日里桃李趋
附东风绽放，不过是随波逐流的俗态，而秋芙蓉
偏偏逆时而开，绝不迎合世俗时序。“自标高格
繁华后，能守孤根敛退中”，这是诗人对芙蓉品
格的精准提炼：不与春日百花争繁华，于万物收
敛的秋日坚守本心，以孤根立世，以高格自许。
尾联“漫说秋英例臞淡，浅红还爱间深红”，打破
秋日花卉清瘦淡雅的刻板印象，芙蓉深浅相映
的红，是生命的热烈，亦是困境中不改的鲜活。
　　如果说第一首写尽芙蓉的孤高品格，第二
首则凸显其逆势争艳的生命力。秋日里，香草含
愁，木槿悲叹，飒飒西风更添愁绪，万物皆为秋
意所困，唯有秋芙蓉在清幽空旷的水畔，留存
下潇洒出尘的姿态。“霜华已重偏争丽，春意
方饶不惜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秋霜愈浓，
它愈要绽放美丽；春日繁花似锦，它从不争
先，即便开得迟晚，也依旧饱含生机。这不仅
是咏花，更是诗人的自况——— 年过花甲才得
推行法治理想之机，改革之路阻力重重，却依
旧不肯放弃，于逆境中坚守初心，让新法在沉疴
遍地的时局里绽放希望。末句“清尊同醉鲁公
池”，借用湖州颜真卿鲁公池的典故，将赏芙蓉、
饮清酒的雅致融入其中，于坚守之外，更添一分
文人雅士的豁达。
　　第三首诗深入芙蓉的精神内核，以“俟命君
子”定调，写尽不争名利的高洁。“千林残叶下纵
横，晚绿成阴别样清”，深秋时节落叶纷飞，而芙

蓉依旧枝叶青绿，自成一片清雅景致。《群芳谱》
称芙蓉为“俟命之君子”，诗人化用此典，直言“君
子由来知俟命，幽人毕竟不争名”，真正的君子顺
应天命、坚守本心，不急于一时之功，高洁的幽人
淡泊名利，从不与世俗争短长。诗人以质朴的白
菜为邻，以隐逸的菊花为友，“菘肥畦北为邻里，
菊瘦篱东作弟兄”，进一步烘托出芙蓉不慕浮华、
安于清贫的品格。这份“不争”，正是沈家本的初
心：他推行律法改革，绝非为个人权位名利，只为
救亡图存、革新法制，在守旧派争名夺利的喧嚣
中，他始终保持着君子的清醒与淡泊。
　　第四首诗直抒胸臆，将芙蓉的傲骨与诗人
的家国情怀推向极致。西堂之下蟋蟀声残，秋意
寂寥，却仍有孤蝶绕着芙蓉翩飞，这份孤寂中的
坚守，恰如诗人在非议中独行。“独喜临风姿绰
约，那甘随俗态低昂”，芙蓉临水而立，姿态柔美
婉约，却绝不随世俗俯仰迎合，这份风骨正是诗
人的坚守：面对保守势力的施压，他从未妥协，
始终坚守法治改革的初心。“亭亭晓圃迎新旭，
寂寂秋江恋故乡”，清晨的园圃中，芙蓉亭亭玉
立迎接朝阳，象征着对新法、对未来的期许；寂
静秋江边，它眷恋故土，饱含着诗人对家国的赤
诚。末句“也着绯衣自矜贵，肯教俯首拜花王”振
聋发聩：芙蓉身着绯红花瓣，自有高贵风骨，怎
肯向象征富贵荣华的牡丹俯首称臣？这是对权
贵的蔑视，是对世俗的抗争，更是一位改革家宁
折不弯的气节宣言。

　　《秋芙蓉四首》的精妙，在于将传统咏物诗
的“比德”传统，与改革先驱的时代精神完美融
合。儒家向来以物喻德，以花比君子，沈家本延
续这一传统，却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芙蓉的
“守孤根”，是他对法治改革初心的坚守；“自标
高格”，是他对近代法治理念的追求；“不惜迟”，
是他对改革长期性的清醒认知；“不拜花王”，是
他不媚权贵、坚守真理的气节。
　　全诗的情感基调沉郁而昂扬，形成独特的
艺术张力。“寒云”“残叶”“蟋蟀”等意象，勾勒出
时局的困顿、改革的艰难，藏着诗人内心的孤愤
与沉郁；而“秾芳”“争丽”“绰约”“绯衣”等形象，
又尽显生命的坚韧与热烈，透着不屈的昂扬。这
种矛盾又统一的情感，正是沈家本的真实心境：
身处困境却不改初心，历经非议却坚守理想，于
沉郁中见风骨，于孤勇中显担当。
　　作为“诗化的改革宣言”，《秋芙蓉四首》早
已超越了普通咏物诗的范畴。秋芙蓉的凌霜自
守，是沈家本人格的化身；俟命君子的淡泊坚
守，是近代改革者的精神缩影。在新旧交替的乱
世中，沈家本以花自喻，守住了文人的风骨，更
扛起了时代的使命。这组诗作，不仅是古典诗词
的清雅篇章，更是沈家本留给后世的精神丰碑，
让今人在百年之后，依旧能读懂那份孤高、坚守
与赤诚。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
所荣休教授、沈家本第四代孙）

　　沈家本先生，以法学名世，更以诗心立品。晚清岁暮，他主持修律，废酷
刑、立新制，力开中国法制近代化之先河。于其而言，律令是匡扶天下的甲
胄，诗词则是温润家国的赤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律陷入新旧之争，弹劾与谤议四起。沈家本
于困境中写下《秋芙蓉四首》，是其心路之写照。“自标高格繁华后，能守孤根
敛退中”，是改革者在喧嚣过后的澄明自守；“也着绯衣自矜贵，肯教俯首拜
花王”，则是铁骨铮铮、不随流俗的宣言。字字咏花，实则句句言志，尽显其凌
霜傲雪的法治理想。本期邀读者随沈厚铎先生的笔触，共入诗境，在墨香中
体悟沈家本这位法治先驱于逆境中的坚守与担当。

凌霜自守 俟命守心
——— 沈家本《秋芙蓉四首》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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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璞

　　十年，足够改变很多事。
　　当我再次推开那扇熟悉的铁门，指纹识别门锁
发出“嘀”的一声轻响——— 和十年前我第一次以教育
大队民警身份走进这里时，同样的声音，却有了完全
不同的重量……
　　2016年春天，我面对的是一间10平方米的教室、
一块崭新的黑板，还有即将到来的12名“十步脱瘾法”
抗复吸训练班的戒毒人员。我以为，教育就是纠正与
引导，是课堂上的谆谆教诲，是“你们要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的殷切期盼。直到那个雨天，我听到戒毒人员
王某在课后轻声说：“外面的世界还会接纳我吗？”
　　那个问题，像一粒种子，埋进了我的心里。
　　同年夏天，因工作需要，我调到了文秘工作岗
位。很多人恭喜我成功进到了科室，只有我知道，我
只是换了个阵地。在禁毒戒毒、教育矫治这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我仍任重道远。
　　为做好禁毒宣传，我思考如何让冰冷的数字和案
例变成有温度的生命警示。曾与同事翻山越岭，征得
戒毒人员韦某同意，将其心里话制成视频，带回他田
林山区的家中。旁人的鄙夷目光和母亲撕心裂肺的哭
泣，令我五味杂陈。第一次进社区开展禁毒宣传，居民
警惕的眼神，让我突然理解了王某当年的困惑。

　　有过迷茫，也有过困惑。我曾和同行探讨：宣传
工作真的有意义吗？一位前辈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宣
传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人们的认知差异。在宣传
战线的3600多个日夜，我逐渐发现，原来，最有力的宣
传不是声嘶力竭的警示，而是让社会看见“他们”不只
是“吸毒者”，更是父亲、儿子、曾经的技术能手、未来
的创业者。当我记录下戒毒人员彭某保持戒毒操守10
年的康复故事，当我带的第一个抗复吸班学员林某至
今保持操守11年、生活美满并给我写来感谢信，当走
出戒毒所的蓝某重新创业成功，以自身经历为“光”帮
助更多误入歧途者、推动建立“阳光就业帮扶点”
时——— 我感觉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回答当年王某那
个问题：“外面的世界，正在学习如何接纳。”
　　最难忘的是2024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我们策划
了一期“现身说法”节目，戒毒人员覃某夫妇面对屏
幕，娓娓道出他们的故事与戒毒历程。节目尾声，那
个象征着重生的坚定拥抱，让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宣传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更是另一种形式的
教育延伸。每一个禁毒展板的设计，都是在构建社会
的“防毒墙”；每一次对外宣讲，都是在播撒拒毒的
“种子”；每一条新媒体推送，都是在织密全民禁毒的
“认知网”。我学会用镜头记录康复者的新生笑容，用
笔触描绘一线民警的坚守，用数据揭示毒品的狰狞。
我懂得了，宣传不仅是告知，更是唤醒；不仅是警示，

更是赋能。那些走出高墙的康复者，需要的是一个没
有歧视、充满理解的社会环境——— 而这，也是我们戒
毒人民警察坚守的初心与使命。
　　如今，带着宣传战线淬炼的视野与思考，我选择
“归来”——— 以更丰富的形态回归教育者本位。我深切
体悟到：今天的戒毒教育，不再是封闭场所内的单向
灌输，而是需要构建一个“高墙内外贯通、线上线下联
动、个体社会协同”的立体化教育体系。如果十年前的
教育是“传授”，那么现在的教育应该是“连接”——— 连
接高墙内外，连接破碎与完整，连接昨天与明天。
　　站在新的起点，我要将宣传工作中积累的鲜活
案例、社会关注、时代话题转化为教育资源，让戒毒
教育更接“地气”、更有“热气”。在方法上破界，运用
新媒体技术创设沉浸式教育场景；在格局上拓展，助
力构建“戒毒教育+”生态圈，联动家庭、社区、社会力
量，让每一次授课、每一次谈话、每一次活动，都能成
为连接个体重生与社会接纳的桥梁。
　　推开教室门，阳光正好洒在第一排课桌上。新一
期戒毒人员已经到来，这是一场关于理解与接纳的
漫长修行。因为真正的改变，从来都需要两端的共同
努力——— 一端是他们重塑人生的勇气，一端是我们
永不熄灭的相信。
　　（作者系广西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大队二
级警长）

十年一课
———  一位戒毒民警的高墙内外教育手记

□ 朱峰
　　
　　当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物理世界与数字世
界的交织重构了社会生产生活关系，传统法学体
系面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华东政法大学数字
法治研究院院长马长山教授领衔编写的《数字法
理学》立足时代定位，以本体论、治理论、价值论、
人权论、法治论五重逻辑框架系统构建数字社会
法学理论体系，其核心亮点在于对传统法理学权
利、义务、责任“三驾马车”的继承与数字化重构，
实现了传统法理与数字社会的深度契合。

传承与坚守
法理核心框架的延续性

　　传统法理学中，权利、义务、责任构成法律关
系的核心骨架——— 权利是行为正当依据，义务是
行为边界约束，责任是义务违反的法律后果，三者
衔接形成闭环。《数字法理学》明确主张，数字法学
是现代法学的“升级版”而非“替代版”，其理论构
建是在继承传统法学合理内核基础上的转型
升级。
　　数字社会的法律关系本质仍是人与人的社会
关系，仅借助数字平台、数据、算法等媒介实现，
核心仍围绕“谁享有何种权利”“谁承担何种义
务”“违反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展开。从时代演
进视角看，数字法学作为农耕社会传统法学、工
商社会现代法学之后的第三种形态，是对数字社
会生产生活规律的法律表达。传统法理的“三驾
马车”得以延续，核心在于其揭示了法律调整社
会关系的本质规律，数字社会虽创造了虚拟空
间、数字身份等新形态，但并未改变这一本质，因
此权利、义务、责任的核心框架具有天然适应性
与延续性。

重构与革新
法学核心范畴的内涵嬗变

　　如果说权利、义务、责任的核心骨架在数字时
代得以延续，那么其具体内涵则经历了深刻嬗变。
首当其冲的便是数字权利——— 它从“物理边界”到
“数字空间”的拓展。传统权利以物理空间为基础，
数字权利则突破这一局限，形成“物理权利+数字
权利”双重形态：一是权利客体数字化，延伸至数
据、信息、数字身份等无形要素，数字财产权、个人
信息权等新型权利应运而生，个人信息权形成“控
制+分享”双重结构；二是权利形态复合性，兼具人
格与财产双重属性，打破传统人格权与财产权二
元划分，如虚拟财产既含身份认同又具交易价值；
三是权利主体双重性，呈现“生物人+数字人”双重
身份，数字生存权既保障自然人数字空间基本生
存，又维护数字人身份安全。
　　权利的拓展必然要求义务体系作出同步回
应。在此背景下，数字义务完成了从“单向约束”到
“多元协同”的转型。传统义务多表现为主体对他
人或国家的单向约束，义务内容明确且具有稳定
性。数字义务则适应数字社会的网状结构与技术
特性，形成了多元协同的义务体系：一是义务主体
多元化与层级化，涵盖国家、平台、公民、技术开发
者等，国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与安全保障义务，平
台作为“准公共主体”负有信息保护与算法透明义
务，公民负有数字合规等基本义务，适应“国家—
平台—社会”三元治理结构；二是义务内容技术性
与动态性，融入加密存储、去标识化等技术要求，
呈现“法律义务+技术义务”双重形态，且随技术迭
代动态调整；三是义务履行协同性与场景化，需多
元主体配合，且内容随应用场景动态调整，如算法
义务在不同场景各有侧重。
　　当权利边界拓展、义务结构转型，责任的归责
逻辑亦随之革新。由此，数字法律责任实现了从
“单一归责”到“复合治理”的革新。传统法律责任

以过错责任为核心，责任主体明确、责任类型清晰
（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分立）。数字法律责任则适
应数字技术的复杂性、隐蔽性与跨界性，形成了复
合化的责任体系：一是责任主体扩张与模糊化，延
伸至平台、技术开发者等间接主体，形成“行为主
体+相关主体”责任链条，需适用“风险控制者”原
则；二是责任类型交叉融合，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边界模糊，需建立多元协同机制避免责任真空；三
是归责原则创新，引入过错推定、公平责任，创设
发展风险抗辩等免责事由，既保障受害人权益，又
为技术创新预留空间。

自洽与自治
数字时代法学的重构路径

　　数字法理学的重构通过三条路径实现自洽与
自治：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内核，数字权利、义
务、责任的重构均围绕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展开，
避免技术至上主义；其二，构建“技术—法律”协同
逻辑，既吸纳数据非排他性、算法隐蔽性等技术特
性，又通过法律规范界定技术应用边界；其三，形
成“继承—革新—融合”脉络，延续权利保护、义务
法定等传统原则，通过数字化拓展实现与数字社
会的深度融合。
　　总之，《数字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对
权利、义务、责任的数字化重构，回答了数字时代
法学自洽与自治的核心命题。传统法理学“三驾马
车”并未过时，而是以更丰富内涵、更多元形态支
撑数字法学理论大厦，彰显了中国自主法学知识
体系构建的时代智慧。换言之，在数字技术持续迭
代背景下，数字法理学核心范畴仍将发展，但权
利、义务、责任的核心骨架地位不可动摇。未来法
学研究应立足数字社会实践，深化核心范畴阐释，
完善数字权利保护、义务履行与责任追究规则，使
数字法学成为规范数字社会秩序、保障数字人权、
实现数字正义的理论支撑，为数字文明发展提供
坚实的法理基础。

权利、义务与责任的数字化新生

书评

□ 高长见

　　江苏南京小苍山随园内有一副对联：“廉
吏可为，鲁山四面墙垣少；达人知足，陶令归
来岁月多”，生动概括了唐代鲁山县令元德秀
清廉自守、知足归隐的事迹。
　　今天，让我们再次拨响鲁山琴台的历史
琴弦，聆听“琴台善政”的佳音。
　　元德秀，字紫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任
鲁山县令。在鲁山勤政三载，广施仁政，德被闾
阎，赢得了“琴台善政”的美誉。离任时，仅携一
匹薄绢，驾柴车而去。到陆浑定居后，不设墙
篱，不置门锁，家无仆妾，生活俭朴至极。
　　元德秀生于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少时丧父，对母极为孝顺，曾背母进京参
加进士考试，以“才行第一”考中。母亲去世
后，他在母亲墓旁搭茅棚守护，饭食不放盐
酪，坐卧不衬席垫。服丧期满，先后任南河县
县尉、龙武军录事参军、鲁山县令。
　　元德秀为政清廉，誉满天下，在鲁山任县
令期间，留下了一段段法骨柔肠、爱民如子的
佳话。
　　义释大盗，为民除害。鲁山地处偏僻，盗
匪丛生。元德秀上任后，身着布衣，深入田间
地头，察民情、访疾苦、兴农桑、治匪盗。不久，
一名大盗被捕入狱，要求面见元县令，请求愿
不惜性命，杀虎赎罪，改过自新。此时正值鲁
山虎患猖獗，放还是不放？元德秀思虑再三答应了他。
手下官吏劝道：“这或许是盗贼的诡计，您不怕受牵连
吗？”元德秀说：“已答应，怎能违约？我愿承担一切责
任，与别人无关。”隔两天，那名大盗果然背着老虎的尸
体回来见元德秀。全县百姓听闻此事，无不啧啧称赞。
其重信守诺、心系百姓的品格尽显。
　　舍身为民，五凤楼请命。据《新唐书·卓行篇》记载，
公元735年，唐玄宗驾临东都洛阳，准备在五凤楼下举
行歌舞会演。诏令方圆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带队前往献
艺。虽是歌舞演出，实则是一次炫耀政绩、邀功请赏的
好机会。地方官员搜刮百姓，劳民伤财，极尽奢侈豪华
之能事。河内太守组织了数百名歌舞伎伶，扮成色彩
绚丽的犀牛大象，浩浩荡荡奔赴洛阳。而元德秀却
背着那把祖传古琴，仅带乐工数十人，步行前往洛
阳。在唐玄宗面前，元德秀和乐工们演唱了一首自
编自导的《于蔿于》，借歌舞恳请圣君怜惜抚恤百
姓。深谙音律的唐玄宗自然听出了其中的讽谏之
意，称其为“贤人之言”。不仅罢免了河内太守的
职务，还免除了鲁山百姓三年赋税徭役，赏赐
一笔丰厚的奖金。元德秀大才、大义、大智、
大勇的非凡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元德秀到
任不久，一连受理了周诚偷羊、陈大
年抗租和王虎抢劫三起要案。原告
都是有名的姚半县。姚半县是怀州

刺史亲眷，平日里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元德
秀没有轻率断案，而是微服私访，最终弄清了
真相。原来，这三起案件都是姚半县强抢民女
和百姓财产不成进行的诬告。元德秀又通过
走访，掌握了姚半县大量犯罪事实，最终排除
干扰，依法处决了姚半县，百姓无不拍手称
快。其聪明机警、办事谨慎、不畏权贵、秉公执
法的可贵品质再次彰显。
　　元德秀不仅是有口皆碑的清正廉吏，在
文学和音乐方面亦颇有造诣。常于公务之暇
在衙门口抚琴，过往百姓驻足聆听。五凤楼献
艺后，百姓为感谢这位为民请命的好县令，自
发为其筑起一座琴台。从此，他便把读书理政
的地点搬到了那里。百姓听惯了他的琴声，也
听懂了他的琴音。每年秋，琴声一响，百姓就
一传十，十传百，积极主动把早已准备好的上
好公粮送到县里。他以琴传情、以琴理政，勤
勉敬业，与民同乐，使得鲁山万民乐业，政通
人和，一派和谐景象，上至皇帝和王公大臣，
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称赞。其“琴台善政”也名
扬天下，人们竞相歌颂，成为千古美谈。
　　鲁山任满后，元德秀再无牵挂，遂隐退至洛
阳陆浑，与山水为伴，弹琴自娱。其家徒四壁，除
却枕履琴杖，瓢盆残具，竟无粒米存粮，在饥寒
交迫中溘然长逝。清寒至此，令世人扼腕长叹。
　　元德秀去世后，李华为其撰写墓碣，颜真
卿亲书，李阳冰篆额。其人、其文、其字、其篆，
均称绝代，因号“四绝碑”。“四绝碑”以元德秀
清廉仁政为魂，德行政绩为根，彰显“民本为

上”之为官初心。加上几位登峰造极大家的珠联璧合，
达到了艺术与精神的完美统一，成为千古绝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百姓的口碑。政声人去后，民意
闲谈中。两朝宰相房琯曾言：“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
都尽。”一代大文豪苏轼也发出“恨我不识元鲁山”的感
慨。鲁山人民世代尊崇其为元青天、元神仙。千百年来，
“琴台善政”一直为文人墨客所歌颂。明代鲁山教谕陈孜
在《琴台善政》一诗中写道：“贤侯德政爱民深，百尺高台

静抚琴。一曲清风弦上调，满腔和气轸中
吟。伯牙昔日堪同操，单父当年不易心。

高山流水非独乐，至今追慕仰德音。”
　　高山流水，追慕遗音。鲁山琴

台由此成为一方独具风骨的名
胜，元德秀的精神丰碑亦矗

立人心，跨越千载而不朽。
　　（作者系河南省平

顶山市鲁山县司法
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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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廉”说

  图为河南省鲁山县古琴台遗址。 高长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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